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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啟示的基督 

江守道弟兄 

路加福音-基督為人子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

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

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

確實的。」（路加福音 1 章 1~4 節）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9 章 10 節）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的時

候，祂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了。他們就拜祂，大大的歡喜，回到

耶路撒冷去，常在殿裡稱頌神。」（路加福音 24 章 50~53 節）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感謝稱頌補，補給我們恩典可以認識祢的

兒子，也認識祢，因為認識福就是永生。父啊，感謝讚美祢，讓我們

可以聚集敬拜祢，紀念祢的兒子為我們所成就的。父啊，現在我們繼

續等候在祢面前，求祢向我們敞開祢的話，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在

福的話裡面可以真正看見福的兒子，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奉主耶

穌的名祈求。阿們。 

路加是操業醫生的希臘人，因此對人類特別感興趣。他雖然沒有

目睹當年所發生的事，但他曾經仔細考察，結果引發他要寫信給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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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羅的決心，好叫他知道所信的道都是確實的。 

我們對提阿非羅這個人一無所知。他也許是當時的貴族，因為依

照當時的習慣，作家愛把著作獻給貴族，或贊助他寫作的人。提阿非

羅是否當時的貴族，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我們知道這名字在希臘

文的意思是「愛神的人」。這卷福音書就是獻給一位愛神的人，好使

他更清楚認識他所信靠的主耶穌。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提阿非羅，都是愛神的人。我們既然愛

神，就需要有啟示，知道主耶稣是誰。在這卷福音書裡，路加發現主

耶穌是那完全的人，是人子，也是神人。他因此分享他的領會，向讀

者介紹作完全人、作人子的主耶穌。神從來都關注人，這就是祂起初

創造人的原因。 

「祂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希伯來書 2

章 16 節） 

救恩是為人預備的。詩篇十六篇，是一首彌賽亞詩，預言我們的

主耶穌。「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詩

篇 16 章 3 節） 

箴言八章也是講說我們的主耶穌：「祂……也喜悅住在世人之

間。」（箴言 8 章 31 節下） 

神常常關注人，但有時我們會犯嚴重的錯誤，不要作人而要作天

使。但神給人的關注比給天使的更多，祂要我們真正作人。問題是今

天的人並不正常，是低於正常，反常的。只要我們能作正常的人，能

合乎神的心意，那才是神所要尋找的人。有些時候我們以為要作屬靈



人，就得要少一點像人，這是嚴重的錯誤。記得我們親愛的倪拆聲弟

兄說過這句話：「你若是要屬靈，你首先必須是一個正常人。」如果

不是這樣，你怎可以屬靈？要成為屬天的，不要屬世界，並非意味著

你要少點人性。相反的，主的救恩是要把我們帶進神起初所定意的人

性。看看主耶穌：祂是那完全人；祂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祂正是神要

尋找的人。可見神所關注的，實在是集中在人身上。所以不要嘗試去

作天使，讓我們作人就好了。 

神的話告訴我們，神對人的關注是非常明顯的。比方在創世記 1

章 26~28 節記載神照祂的形像創造人；神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可見神如

何關注人。 

「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祢叫他比

天使微少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使

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詩篇 8 章 4~6 節） 

我們曉得詩篇第八篇基本上已首先逐字應驗在主耶穌身上，因為

希伯來書 2 章 9 節說：「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

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祂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

味。」 

從哥林多前書 15 章，我們曉得我們這些帶著地上形體的人，將

來也會有天下的形體。換句話說，我們的主耶穌實際上是第二個人。

在神眼中，全世界曆世歷代中，只有兩個人。當然我們看見上億上萬

的人，但神眼中所見的，只有兩個人。哥林多前書 15 章告訴我們，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是屬土的，這就是亞當。第二個人是出於天，就

是基督。在神眼中就只有這兩個人，而基督是一個新人類、裔的開端。

祂如何，我們這些信祂的人也必如何。從以上所引的經文可見神對人

的關注，祂要我們成為合乎祂心意的人。 

人類歷史裡有幾件事是很重要的：（一）出生；（二）成長；

（三）工作、服事或職事；（四）死亡。在路加福音裡，有關主耶穌

的這四件事依序記錄下來。在四卷福音書中，路加對我們主耶穌的出

生記錄最詳盡。馬可福音沒有提及祂的出生，因為馬可向我們展示基

督作神的僕人、或作神的奴僕。那麼，誰會對一個奴僕的出生感興趣

呢？但路加福音是以基督耶穌作為人顯示給我們，因此對祂的出生作

出詳盡的描寫。 

我們知道施浸約翰的出生是超自然的，因為他的父母年紀已相當

老邁，沒有兒女，他們亦已過了能生育的年齡，所以對生育兒女早已

完全放棄希望。可是神十分奇妙作工在他們身上，他們就生下約翰。

所以作為主耶穌的先鋒的約翰的出生，是超自然的。但是，雖然是超

自然，卻仍是屬自然的，因為他是由天然的父母生下來的。 

主耶穌的降生 

至於主耶穌的出生，果真是獨特的，是完全的超自然；因為祂的

出生，是由於聖靈蔭庇童貞女馬利亞身上而使她懷孕。這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如果我們的主是出於天然的父母，祂就肯定會承接亞當犯罪

的天性。因為亞當是第一個人，是人類的始祖，所以每一個出於亞當

的都承受他那犯罪的天性。主耶穌若是由天然的父母生下來，祂定規

承受那犯罪的天性，就不能作我們的救主；祂決不能作我們的代替，



因為惟有無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正因為是這個原因，主耶穌成為肉

身是經過聖靈的蔭庇；也正因為如此，當祂降生的時候，祂被稱為聖

潔的後裔；是以色列的聖者；是那沒有罪的。主耶穌並沒有從亞當承

受人的罪性。聖經宣告祂是那不知罪的（哥林多後書 5章 21 節）。

祂從來沒有犯過罪，祂全無罪性。主耶穌全不知罪，因為祂是由童貞

女馬利亞受聖靈懷孕所生的。 

當神要使用童貞女來帶出祂的愛子的時候，祂就從千千萬萬的女

子中挑出一個童貞女，就是馬利亞。她得著恩惠，是蒙大恩的，因為

神在她裡面找到那合適的靈性。當天使告訴她要懷孕生子，起初她不

能明白怎麼可以有這樣的事。當天使向她解釋說是出於聖靈的蔭庇的

時候，她便說：「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

1 章 38 節） 

就馬利亞來說，這該是極端為難的，因為對一個未婚的女子懷孕，

人會說甚麼話呢？她的未婚夫會說甚麼呢？根據當時猶太人的規矩，

女子若在婚前懷孕，她就是淫婦，她的未婚夫該是第一個拿石頭打死

她。馬利亞是貞潔的童女，她卻完全信服神，好叫神的兒子可以成為

人子。這就是有合適的靈性的明證。 

基督降生，在神眼中祂是第二個人；那就是說，祂開始了一個新

族類，一個新人類的開端。哥林多前書 15 章 45~49 節很清楚說明了：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的

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

屬靈的。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的

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我們既



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我們既出於首先的人亞當，他是屬土的，我們就有了亞當的形狀，

也就是屬土的形狀。但感謝神，藉著主耶穌，我們成了出於第二個人

的，就有了那屬天的形狀，這就是福音；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必須要重

生。我們原是出生于天然的父母，是亞當的後裔，是出於亞當，是屬

土的，而且承受了犯罪的天性。我們一出生就是罪人。我們往往以為

因為自己犯了罪，所以成了罪人；但神的話告訴我們，因一人的不義

和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羅馬書 5 章）。換句話說，因著我們的始祖

亞當的悖逆，我們都成了罪人。我們承傳了那犯罪的天性在裡面。但

感謝神，雖然我們是出於亞當、是罪人、是屬土的；可是，當我們悔

改並相信主耶穌，我們就從上頭重生。「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

靈生的，就是靈。」（約翰福音 3 章 6 節）我們從靈生，進入神的家。

我們得著那第二個人的新生命，是屬天的生命，這就是我們今天因福

音和神的恩典而得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還沒有重生，那就不管

你多麼好，多麼有道德，但請記著，你既是出於亞當，那麼「在亞當

裡眾人都死了」，但「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哥林多前書 15

章 22 節）。所以我們必須得在第二個人——基督——裡面，這是何

等的重要！ 

主耶穌的成長 

人一生第二件重要的事，是他的成長。四卷福音書中，只有路加

福音記錄了一些有關主耶穌的生長過程。主耶穌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

完成祂與神立約的關係。神與亞伯拉罕立約，吩咐他所生的每個男丁

都必須在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割禮就成了神與以色列子民立約的記



號。以色列的男丁如果不受，他就不算是以色列國的子民，是在神的

約以外。 

在祂受割禮那一天，就給祂起名叫耶穌，這是天使給祂的名字，

事實上是神給祂的，意思是「祂要將我們從我們的罪中救出來」（參

馬太福音 1 章 21 節）。 

主耶穌在出生後第八天受了割禮，祂的父母就去聖殿把祂獻給神

（路加福音 2章），因為根據猶太人的律法，凡頭生的男子都是歸神

的。祂被帶去聖殿獻給神，好叫祂與神建立屬天的關係；不是只有立

約的關係，還要有與神屬天的關係。就是這樣，主耶穌給獻與神。在

意義上，祂是給奉獻歸神。 

然後主耶穌去拿撒勒。聖經裡只有一節經文記錄了祂的童年：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

（路加福音 2章 40 節）主耶穌出生，受割禮，也給獻與神以後，祂

的父母就把祂帶回去拿撒勒。在那裡，祂漸漸長大。聖經說：祂「強

健起來」，祂身體長得健壯；祂「充滿智慧」，是指在心志發育方面；

「神的恩在祂身上」，在靈性上祂滿有神的恩惠。祂的成長十分正常。

論到成長正常，就必須顧及三方面——身體上，心志上，靈性上。孩

子成長，自然首先提到身體方面，所以聖經說祂「強健起來」，祂身

體長得又壯又高大。其次是在心志方面，祂是「充滿智慧」；第三是

「神的恩在祂身上」。可見主耶穌在童年時期成長得十分完美。 

接著有關的事蹟，我們所知道的不多，只有在祂十二歲的時候，

路加福音記載了一件事。十二歲那年，祂給父母親帶去耶路撒冷，上

聖殿敬拜。古時猶太的男孩到了十二歲就要成為律法之子——意思是



他行成年禮。現今的正統猶太人是在十三歲時行成年禮，但在當時，

是在十二歲那一年。所以主耶穌滿十二歲，父母親就把祂帶去聖殿，

使祂成為律法之子。 

「律法之子」是甚麼意思呢？意思是：在律法上他成為會堂的真

正成員；有權讀神的聖言，有權發問，也有權回答問題。他成了聖殿

正式的成員，有資格進神的會堂。 

主耶穌十二歲的時候成了律法之子，接著發生了一件事。他們全

家上耶路撒冷敬拜神。節期過了以後，眾人回家。從拿撒勒來的人通

常一起走路，成年人結伴，一路交談，小孩子也會結伴走在一起。主

耶穌的父母就以為祂和同年齡的孩子們在一起，直到傍晚才發現祂並

沒有在那裡。他們就折返耶路撒冷，花了三天才在聖殿找到祂。換句

話說，祂父母親動身回家時，祂卻留在聖殿裡。祂母親說：「我兒，

為甚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我們多傷心。」主耶穌回答說：「你們為

甚麼要擔心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麼？」 

我們知道主耶穌是神，但祂也是人。祂是完全的神，但祂也是完

全的人。從人的立場去看，我們大概可以說：當這孩子漸漸長大，祂

裡面對自己與神的屬天關係的意識也增長，意識到祂自己是神的兒子，

這個意識一直增長，直到十二歲那一年，祂成了律法之子的時候，那

時就真正得著印證。換句話說，祂完全意識到自己與祂的父神的關係，

因此必須以祂父的事為念，所以留在殿裡。但儘管是這樣，祂依舊是

個孩童：雖然祂滿心知道自己與父神的屬天關係，但祂也是個完全的

人。所以身為孩童，祂順從父母，和他們一起回去拿撒勒。在祂人性

與神性之間的平衡，是何等的美！ 



從十二歲到三十歲那段時間，祂隱藏在拿撒勒那山村裡，寂寂無

名。祂沒有上過學，沒有受過拉比的教育，可是祂是受祂父神的教育。

按人來說，祂學會木匠的手藝，一定作得很出色，以致人都稱祂是那

作木匠的。祂過一個完全人的完全正常的生活，但在這段隱藏的日子，

祂是在接受神的訓練。在這段成長期間，我們所知的不多，但聖經說

了這麼一句話：「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

增長。」（路加福音 2 章 52 節） 

人從嬰兒到孩童的成長，最明顯的是身體長大。但到了十多歲的

時候，從十二歲到三十歲這個階段，最明顯的該是心志上的成長——

就是智慧增添。祂的心志發育——「祂的智慧增長」——但祂的身量

也加增（人的生長通常維持到三十歲；三十歲以後，不知道人還會繼

續長大還是退化呢）。主耶穌同時得「神和人的喜愛」，直到三十歲

的時候，然後祂就站出來了。 

主耶穌出來，首先受施浸約翰的浸。施浸約翰的浸是悔改的浸。

可是這裡有一個人，祂是個完全人，沒有任何的事需要悔改。世界上

會有人全然沒有任何事情需要悔改的嗎？恐怕我們都有太多的事必須

悔改，有許多必須悔改的事我們卻忘記了。但主耶穌是完全人，沒有

必須悔改的事，但是祂來要受約翰的浸。 

起初約翰想攔住祂，因為他感覺到這個人很完全，很尊貴。他說：

「我當受福的浸，怎麼可以是【祢來受我的浸呢？」但主說：「還是

讓我們這樣作，去盡諸般的義吧。」換言之，主耶穌把自己認同「為

必須悔改的人。神是呼召人悔改，但這個完全人，本是沒有悔改的必

要，卻把自己認同那些必須悔改的人，好為他們獻上自己作為活祭。 



因此，祂受了浸那一刻，聖靈仿佛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住在

祂裡面。聖經裡的鴿子，是窮人家獻的祭物。窮人家沒有能力獻上羊

羔或公牛，就獻鴿子為祭牲。主耶穌藉著永遠的靈把自己獻給神，如

同鴿子毫無玷污，為窮苦的人獻上。我們為主耶穌感謝神。祂的成長

就是這樣。 

我們與主聯合的，也該有這樣的成長。我們重生以後，對自己與

神的關係，應當有不斷增長的領悟和感受。我們如今既是神的兒女，

豈不該以我們父的事為念麼？我實在相信我們既與基督聯合，在祂裡

面成長，就應該在我們是屬於神的感覺上有增長，知道我們是為著祂

而活。我們絕不是為自己活，也不單以自己的事為念。我們是祂的人，

活著是要遵行父的旨意，以父的事為念。為此，我們必須為這個目的

把自己完全交給祂！我深信在我們裡面對此應當有不斷增長的領悟。 

主耶穌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完全領悟祂與祂父的關係，極欲以祂

父的事為念。可是祂還年幼，有責任聽從祂的父母，祂也就切實執行

祂的責任。雖然我們或有其他責任和義務，但這些不該與我們必須事

奉神的心意有抵觸。相反地，在承擔這些各種不同的責任中，我們的

成長會更平衡，能長大成人。我們會發覺就算在忙於其他的事務時，

仍能在主裡面成長，仍能以我父的事為念：我們就開始領悟父的事才

是我們真正的專業。在祂的管治和安排下，我們可以是丈夫、妻子、

學生、醫生、護士、教師，或這或那，但這一切不過是我們的副業。

我們唯一的天職是服事我們的父神。在從事這些副業中，我們還是履

行我們唯一的正業。所以我們要在靈裡成長，如同我們的主耶穌，因

為祂是我們的頭。 



主耶穌的工作 

人成長中的協力廠商面是他的工作、他的事奉。人長大後自然要

工作、要服務、要作事。主耶穌在祂約三十歲的時候就出現在世人面

前。路加福音 4 章至 21 章記錄了祂所作的事和所說的話。祂周遊各

鄉村城鎮，傳道、趕鬼、醫病、宣講恩惠的道，行事滿有權柄和能力。 

主耶穌做了許多事，雖然作工大約有三年的工夫，但約翰福音告

訴我們，若要把主耶穌在地上所行的事都記錄下來的話，這些書就會

多到全世界都容不下，甚至美國國會圖書館或全世界所有的圖書館，

都不夠藏載這些無數記錄有關祂事蹟的書籍。在那三年期間，祂作了

許多事，說了許多話；祂所說的都是真理，祂所作的都是恩典。 

說到這裡，讓我們要記得這一件事：儘管主耶穌作了許多事，說

了不少的話，祂在地上並不是為名聲，也不是為成就。祂所作的和所

說的一切，都是為了遵行祂父的旨意。在祂一生中，尤其是公開顯在

眾人面前的那幾年，祂所說的和所作的一切，全都不是出於祂自己，

全是為了祂天父的旨意。在祂心中這一件事，宰管了祂一生——遵行

父的旨意。 

從路加福音，我們還留意到另外一件關於主耶穌的事，那也是上

文提過的，就是祂是很關注人的。祂關注所有的人，不光是猶太人，

也有外邦人；不光是像尼哥底母那種法利賽人，也有罪人和稅吏。祂

關懷著所有的人。祂不僅是以祂的神性與人接觸，也同時用祂的人性，

這就是主耶穌的工作。 

我們既與主耶穌聯合，也就一定要服事，神可能在許多不同的方



式，使用我們作許多不同的事，但總要常常記住：不管我們作甚麼，

或說甚麼，都必須是為了神的榮耀。我們不是為了要成就大事而作工，

我們也不要追求名利，我們只要藉著聖靈的大能和主耶穌的恩惠去行

神的旨意。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該有這樣的特

色。 

主耶穌的死 

路加福音 22 至 24 章，記錄了主耶穌的死。祂的死是獨一無二的，

是超自然的，不是天然的死亡。多數人喜歡自然去世。祂的死甚至於

不是殉道者的死。你讀不少殉道者的故事，就如記載在霍克斯所著的

殉道者裡面的，千千萬萬的殉道者為主耶穌犧牲性命，何等榮耀神！

使徒行傳記載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當他被石頭打死的時候，看見天

開了，人子站在那裡，等候迎接他。他跪下來禱告說：「父啊，赦免

他們。」這是滿有榮耀的死亡。但我們要知道，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

死，並不是殉道者的死。為甚麼呢？因為祂大聲喊叫說：「我的神，

我的神，祢為甚麼離棄我？」這是殉道者的死麼？不是的。祂的死在

本質上是替代和代理的死。換言之，祂死是為了贖罪。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

義。」（哥林多后书 5 章 21 節） 

主耶穌掛在十字架上的時候，開始的三個鐘頭所受的苦，是出於

人的手和黑暗的仇敵。但在正午十二時，太陽變黑，祂大聲喊說：

「我的神，我的神，祢為甚麼離棄我？」換句話說，從正午到下午三

點，祂所受的苦，並不是出於人或魔鬼，而是出於祂所愛的父，神把

祂壓傷在十字架上，祂是擔負了世人的罪，所以祂的死是為了替代，



為了贖罪。的確是獨一無二的死；因著祂的死，我們就不用再死。 

三天以後，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向門徒顯現，然後升到天上，在

榮耀中就有了一個人。路加福音從馬槽裡的嬰孩開始，而以在榮耀中

的一個人結束。我們這與基督聯合的，是在祂的死裡與祂一同死了，

也在祂的復活裡一同從死裡活過來，現今也因祂升天而與祂一同坐在

天上。為了祂為我們所成就的這一切，我們感謝神。 

但是，在人的一生中，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甚至比他所說和所

作的都更重要，那就是他的為人，也許我們可以說是他的人格。他是

怎樣的人？他留傳于世的為人品格是怎樣的。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人的言行，不過是他們內在性格的外面表達。 

人格是甚麼？人格是性格的總和。在我們一生的年日中養成了自

己的性格，而這個性格的總和就是我們的人格，就是我們這個人。神

從來不要除掉我們的個性，但祂委實要改變我們的人格。 

我們每個人都是個別的人，這是神所造的。沒有兩個人是一模一

樣的，就算是體型，也沒有兩個人是絕對相似的，甚至是孿生的都不

會是百分之一百相似，兩人之間總有一些差異。我常記得有一個「朋

友對我說過：「你看人的臉孔，在這不大的範圍裡，你能看見多少特

徵？兩道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巴，兩個耳朵，這就是全

部了。然而神能把這幾樣特徵一起放在那狹小的臉孔上，結果在億萬

人中，你不會找到有兩個人是絕對相似的。這豈不是奇跡？」 

但我相信神所作的不止於此。我們不只是在外貌上相異，連我們

的性情也不相同。魂的形狀都不一樣；你有你的氣質，我有另外一種



氣質，那就形成了你和我當中不同的個性。你是你：我是我。神的心

意並不要你該是我的模樣，也不要我該像你。我們都喜歡模仿，但不

要這樣，因為神不喜歡複製的，每個人都該是原版，所以你還是你，

是神指定你的模樣，是祂所創造的，那就是你，也就是你的個性，一

直到永遠都是這樣。在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那十二塊石頭，是十二塊

不同的寶石，因為一個是彼得，一個是約翰，等等。他們彼此間大不

相似，比方彼得是外向的，而約翰是內向型。但感謝神，祂能使用每

一個人，不管你的性情如何，只要你肯讓祂作主，祂都能使用。 

人的個性可以不變，但人格要改變；換言之，基督的性格要在你

裡面建造起來。你承受了亞當那墮落的性格。你有一些混合了亞當墮

落的性格，我也有另一些混合了亞當墮落的性格，終究全是亞當的性

格，都是神所不能悅納的。我們的性格必須要改造，因為當我們信主

耶穌的時候，這新生命在我們裡面就帶來新的天性。我們若順從這天

性，培育這新天性，在我們裡面就發展出新的性格，就是基督的性格，

那總和就是基督；如此，人看我們，就不是看見我們，而是看見基督。

祂透過我們發表祂自己，祂的性格也透過我們的個性散發出來；這能

成就何等榮耀的果效！這就是神對人類的旨意，正是祂所關注的。 

主耶穌是個完全人，神差遣祂來世上作典範，並說我們都會改變，

且要給模成主耶穌的形像。當然基督比典範更大，祂是我們的生命。

神把祂的生命放在我們裡面，我們若能讓祂的生命在我們裡面「發育，

祂就能成形在我們裡面，所以聖經說：「要模成祂的形像」，又說：

「基督成形在你裡面」當我們談論到基督是完全人的時候，就要認識

祂的人格，必須要認識祂的為人，就是蒙神喜悅的那些性格特徵。路

加福音的記錄顯示了不少這方面的特徵，其中有幾點是比較突出的。 



透亮的生命 

讀到基督為人的生活時，給我們最深刻感受的，就是祂的透明度，

這就叫祂顯得真實，顯得真誠。祂不是那種私底下活一種樣式，在人

面前卻是另一種樣式的人，祂不是那種裡表不一的人，在人面前的表

現和在人背後的生活不一樣；祂是裡表一致。換言之，在神面前為人

如何，在人面前也是一樣；在仇敵面前如何，在朋友面前也如何。祂

不裝假，也不粉飾自己。相反的，祂如水晶那麼明亮，全然透明。哦，

我們能找到比主耶穌更透亮的人嗎？ 

在伊甸園裡，亞當和夏娃犯了罪；他們聽見神的聲音就馬上在樹

叢中躲起來。罪惡使我們隱藏起來，這就是為甚麼世上沒有人是透亮

的，我們不能使自己通透無隱私。我們腦子裡的思想，若有 X 光「鏡

把它顯示出來，我們會巴不得沉到海底深處躲起來。我們為人並不透

亮，總是躲躲藏藏的，總是彼此隱藏自己，因為委實不能敞開自己，

根本沒有條件，因為自己知道裡面有太多的東西，不堪為人所知。 

但對主耶穌來說卻不是這樣，祂是全然透亮的，甚至祂的仇敵也

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們有一次來到祂面前要試探祂，說：「夫子，

我們知道祢秉公行義教訓人，不憑外貌認識人，而以真理教導人，就

是神的道。祢是這樣的人，從來不會像政客那樣，運用外交手腕，或

玩弄手段，或耍花招，祢全然「通透，從不虛偽。」正因為是這樣，

主耶穌能把我們看得通透，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向祂隱藏。我們並不需

要向祂說甚麼，因為祂老早就知道。 

我們有些時候也會誠實無偽，但大多數時候絕對不是這樣。就算

我們是誠實的時候，也會過於天「真無知。許多老實人不幸地都相當



幼稚；儘管為人真誠，但因為不夠透亮，很易受騙。如果我們為人坦

蕩通透，就不會光是老實，我們是真誠、確實，明亮如水晶，能看透

萬事。就是這個原因，聖經說屬靈的人能明察秋毫，因為他能看透萬

事（哥林多前書 2 章 15 節）。 

這就是主耶穌——個完全明透的人。祂能如此，是因為祂全心生

活，憑聖靈生活，前後都無所隱藏。「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遠，是一樣的。」（希伯來书 13 章 8節） 

這種透明的特徵，是必須在人裡面加以培育的一種特性。我們是

何等暗晦不透光！何等黑暗！必須依靠主耶穌寶血洗淨我們，藉十字

架潔淨我們，好叫裡面培育出一種明亮，無論在仇敵面前或朋友面前；

在人面前或在神面前，私底下或在公眾面前，都能行事為人始終如一。 

感謝神，有一天當神的工作在永世裡完成的時候，新耶路撒冷城

出現，通透明亮，連金子都明亮如水晶。在地上永遠找不到這樣明亮

的金子，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但在永世裡，街道鋪滿完全明亮

的黃金。「街道」的屬靈意義是交通。到那時候，交通是通透明亮，

沒有陰影，沒有隱藏，是全然敞開，全然透亮。神的恩惠能在我們的

生命裡如此成就。哦！願主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明亮！ 

依靠神的生命 

主耶穌在地上為人的生活，彰顯那完全依靠神的生命。起初神創

造人，祂的心意是要人依靠祂。但是亞當和夏娃定意不需要神，看自

己就是神，這是罪：向神宣告獨立就是罪。但是主耶穌，這位完全的

人，祂過的生活是完全依靠神的生活。 



有所依靠並不表示軟弱無力，沒有志氣，或消極被動，完全不是

這樣。主耶穌為人是全然擺上自己、滿有權能，可是祂的權能和祂的

奉獻，都是倚靠祂的父神。祂明說：「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所

作的，都是我父所作的。我憑自己不能說甚麼，我說話是因為聽見我

父如此說話。」換句話說，祂整個生命都倚靠神，從來沒有獨自行事；

這才是神所要得著的人，因為這樣的依靠神，人才能得著滿足。 

我們怎麼樣能知道主耶穌是活出如此依靠神的生活呢？一個明顯

的跡象就是：在四卷福音書中，路加福音記載主耶穌禱告的事蹟特別

多。我們為甚麼禱告？如果我們自主自立，就不需要向人求助，也不

需要向神祈求：自認有能力應付，就不需要依賴神，因此就感覺沒有

必要祈禱。但如果我們自知無能，自然就會祈求神，就知道必須依靠

神，仰望祂，等候在祂面前。禱告是心裡依靠神的外在表現。 

在路加福音裡，我們可以看見主耶穌怎樣禱告。第三章記錄祂受

浸從水上來的時候，祂是在禱告。祂揀選門徒以前，先到山上整夜禱

告；門徒看見祂禱告，就求祂教導他們禱告；祂勸勉人禱告，不要灰

心；祂對彼得說：「撒但想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

祈求。你恢復信心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在改變形像的山上，祂

也禱告，正禱告的時候，就變了形像；在客西馬尼園裡，祂懇切禱告；

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祂也禱告。祂的生活顯出祂那恒常禱告的生

命，是依靠神的生命。我們是何等必須培育出這樣的生命。 

寬大的生命 

從主耶穌為人的生活，我們留意到祂是個巨人：這不是指體型上

的高大，而是指心懷寬廣。祂是個宇宙人。主耶穌生在伯利恒，在拿



撒勒長大，到了三十歲左右，祂開始周遊四方。但在那約三年的工夫，

祂的足跡沒有踏出過二百哩的範圍。在今天，二百哩不算甚麼，許多

人一天中會走這麼遠。但在祂一生中，祂從來沒有走超過二百哩的路。

儘管如此，這個人心胸如此寬闊，從來不固執，沒有偏見，也不狹隘，

不墨守當時的律法成規。祂從來不是狹小，祂是個巨人，心懷世界；

祂心胸如此寬大，甚至小孩子可以到祂那裡，罪人和稅吏也能在祂面

前感到舒適。 

我們常常自覺偏狹、器量小。我們都是小人物，心胸狹窄，愛心

有限，滿有偏見。一點小事就叫我們忐忑不安。願神救我們脫離這些

偏狹，叫我們能有寬廣的度量。主耶穌是那宇宙人，懷抱我們眾人。

願靠祂的恩典，我們都能有寬廣的心。 

專心致意的生命 

末了，主耶穌為人真誠專一，行事一心一意，定意面向耶路撒冷；

祂在地上一心只為了一件事，就是遵行父的旨意，不論遭遇如何。這

正是神所尋找的人。 

哦！但願主耶穌這位完全人的性格，能在我們裡面建立，使我們

成為透亮、心胸寬大、依靠神、在地上一心專誠生活的人。今天在榮

耀裡有一個人，祂不單是神，祂也是人。這位在榮耀裡的人，保證有

一天在榮耀裡有許多人，因為祂要領許多兒子進榮耀裡去（希伯來书

2 章 10 節）。 

感謝神，我們重生如同嬰孩，但若跟隨主，祂會以聖靈作工在我

們裡面，使我們改變，並將我們模成主耶穌的形像，好叫有一天當祂



回來時，能找到許多按祂形像的人。因祂是許多弟兄中首生的，在榮

耀裡就會有許多屬祂的人。願主幫助我們。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讚美感謝祢，因為祢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

不但是神，祂也是人。我們感謝祢，祂是合祢心意的人；祂是完全人，

而祢在祂裡面尋找這樣的人。所以，父啊，我們感謝讚美祂，因藉著

祂的恩典，我們都重生了，現在得以在基督裡。現今我們的願望是求

主在我們裡面作工，直至祢的性格能完全作成在我們裡面。願基督成

形在我們裡面，叫祢能得著許多按祢愛子形像的兒子。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